             






省锡交资〔2021〕4号

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印发
《接收捐赠物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处室、院部：
《接收捐赠物资管理办法》已经校务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《接收捐赠物资管理办法》


      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          2021年12月15日
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党政办公室  2021年12月15日印发
附件

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接受捐赠物资管理办法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贯彻捐赠人意志、实现对学校所接受的捐赠物品进行有效管理，使捐赠物资达到物尽其用，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以学校或各处室、院部名义接受捐赠的物资，其所有权属于学校,应纳入学校国有资产进行统一管理的，均纳入本办法管理范围。
第二章  捐赠物资的登记与管理
第三条  根据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”的原则，学校对受赠物资实行二级管理：捐赠物资的使用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，并向学校资产管理处进行报备；资产管理处负责将其纳入学校国有资产统一归口管理。
第四条  捐赠物资运抵学校后,接受捐赠的部门应及时通知资产管理处进行验收,对捐赠物资进行清点，并参照学校有关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定办理登记入账手续。所受物资按照国有资产进行分类，符合对应类别的国有资产，应纳入学校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行统一管理；学校对接受捐赠物资实行严格验收、登记、保管、处置，做到手续完备、帐目清楚，不得账外滞留。
第五条  接受捐赠的部门应向捐赠者取得相应价值凭证，作为财务（审计）处入账计价的依据；无法取得的，由接受捐赠物资的部门进行市场调研、或委托专业机构对受赠物资进行估价，作为入账依据。
第六条  捐赠物资的使用说明书等技术资料，各使用部门应妥善保管；符合学校档案管理规定要求的，应遵照规定交由学校档案中心统一保管。
第七条  捐赠物资在使用过程中，参照学校现有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未经学校许可，任何部门及个人不得擅自出借、处置所使用的捐赠物资。
第三章  附则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学校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第九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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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赠物资明细表
捐赠单位（个人）：               受赠部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名称
	品牌
	规格
型号
	单价
	数量
	总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

接收捐赠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该表交资产管理处备案
